附件3
廉洁承诺书

三明市沙县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我单位若被选中作为三明市沙县区城市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办公用品（设备）及服务采购供应商备选库的供应商，承诺下列条款：
第1条 [bookmark: _GoBack]合法经营，加强管理，依法办事，规范操作，积极配合采购单位的廉政建设，保证采购工作的有序健康。
第2条 不向采购单位的采购人及其家属赠送红包、购物券及礼品。
第3条 不邀请采购单位的采购人员参加各种娱乐、旅游（含以各种参观、培训、学习名义组织的旅游活动）、宴请活动。
第4条  不向采购单位的采购人员提供各种形式的回扣或报销费用。
第5条 不安排采购单位的采购人员家属在我方企业工作。
第6条 采购单位的采购人员如果向我方提出上述违反廉政要求的行为，我方及时向采购单位和有关纪律检查监察部门报告。
第7条 参照遵守三明市政府采购管理部门对供应商管理的有关规定。
我方自愿遵守社会及贵方监督，如有违反约定，给贵方造成重大社会影响或重大经济损失的，同意解除、终止双方的合同，暂停结算合同未支付款项，赔偿贵方遭受的经济损失。相关人员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承诺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经营者（签字）：
                                年    月    日

